附件1
静安区妇女发展指数构建方案
一、静安区妇女发展指数的含义
静安区妇女发展指数是关于静安区妇女发展状况测量与评估的综合指标体系，是衡量本区妇女各方面发展、监测妇女事业各领域运转的评估体系，同时也可以作为本区妇女发展有关政策调整的主要依据。
静安区妇女发展指数反映本区妇女在经济参与、政治社会参与、身心健康、科教文化、家庭福利、权益保障等各方面情况，是本区妇女发展综合水平的集中体现。
科学构建静安区妇女发展指数，能够将本区妇女事业建设的各领域工作与成效显示出来，同时能够发挥指数的引领作用，促进本区妇女事业建设的目标真正落实。
二、静安区妇女发展指数的构建
静安区妇女发展指数构建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可比较性原则，为本区妇女发展综合水平提供评价依据。
基于本区妇女发展的基本内涵和目标要求，从信心指数、健康指数、智慧指数、幸福指数、力量指数等五大方面共35个具体指标，构筑本区妇女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其中信心指数指标包括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中的女性比例，城镇从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等13项具体指标；健康指数包括女性平均期望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孕产妇系统管理率等9项具体指标；智慧指数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女性比例、技能人才中的女性比例等5项具体指标；幸福指数包括新婚夫妇接受婚姻家庭指导率、婚姻家庭矛盾调解受理率等4项具体指标；力量指数包括家庭暴力出警率、企业女职工权益保障专项集体合同签订率等4项具体指标（见附件2）。
三、静安区妇女发展指数的测度
静安区妇女发展指数本质上是一个基期指数，反映的是各指标当前年份本区妇女发展水平相较于基期年份的变动。为正确评价本区妇女发展指数，指标的权重和基期的确定对妇女发展评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指标权重确定
因每个指标对妇女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为确保妇女发展指数的科学合理，综合考虑各具体指标对妇女发展水平的影响，确定不同指标的权重。
（二）指标基期确认
考虑到“撤二建一”的背景，静安区妇女发展指数以2016年为第一个基期，以后根据规划期调整基期。
（三）指数计算方法
在明确各个指标权重以及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将各个指标的评价值乘以各个指标的权重，最后进行加总，即可以获得本区妇女发展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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